
臺南市各級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表 
一、中正堂、活動中心：                                 (單位：新臺幣元) 

二、普通教室、專科教室、電腦教室、視聽教室及其他學校設施： 
            項目 

場地 

場地 

使用費 

場地 

清潔費 
冷氣費 備     註 

普通教室及專科教室 二百元 二百元 每使用一小時收四百

元；逾一小時後，以半

小時為單位，每半小時

二百元，不足半小時以

半小時計。 

一、左列收費均以日為

單位，不滿一日以

一日計。如長期借

用，可依使用時數

累計八小時為一

日。 

二、保證金：普通教室及

專科教室為二千

元，餘皆三千元。 

電腦教室 二千元 一千元 

視聽教室及會議室 一千元 一千元 

穿堂及前庭 一千元 一千元 無冷氣 

操場、戶外球場、風

雨球場 
二千元 一千元 無冷氣 

 

時段 類別 
八時至十二

時 

十三至十七

時 

夜間十八時

至二十一時 

全日八時至

十七時 
長期借用 

場地

使用

費 

甲類 
每場次 

三千元 

每場次 

三千元 

每場次 

四千元 

每場次 

五千元 

一、使用時間由管理機關與借用

者約定。 

二、場地使用費由管理機關依規

費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乙類 
每場次 

二千元 

每場次 

二千元 

每場次 

三千元 

每場次 

三千元 

丙類 
每場次 

一千元 

每場次 

一千元 

每場次 

二千元 

每場次 

二千元 

場地清潔費 
喜宴類每天(次)五千元；其餘類別每天(次)二千元；本校活動中心為木地板不提供

喜宴租用。 

冷氣費 甲、乙類 每小時一千元 丙類      每小時八百元 

保證金   每次五千元 

說明： 

一、場地類別： 

甲類：凡符合竣工未逾十五年，且主場地使用面積逾六百平方公尺。 

乙類：凡符合竣工逾十五年未逾二十年，或主場地使用面積逾六百平方公尺任一條件者。 

丙類：甲、乙類之外者，歸屬丙類。 

二、場地使用費收費以場次計算，收費因日、夜間而有所區別；每四小時為一場，不足四小

時以一場次計算，各時段起迄時間各校可依需求調整。 

三、加開冷氣收費，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四、未正式開演前之預演及佈置四小時內不收費(限一次且不含冷氣)。逾四小時部分或使用

冷氣則依前列標準另收。 

五、長期借用：由管理機關依規費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六、竣工年限以場館主體建築最後整（修）建完工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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